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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公約

四大指導原則：
1.禁止歧視原則。

2.兒童最佳利益唯一優先考量。

3.兒童之生存及發展權。

4.兒童表示意見且該意見應獲得考量的權

利。

四大基本權利:
1.生存權：每個兒童均有生存及發展的權利

2.受保護權：兒童有權受到保護，遠離毒品，並

免遭拐賣、經濟和性剝削。

3.發展權：兒童有受教育的權利，以充分發展其

個性、才智和身心能力，培養對人權、他人及自然環境
的尊重及責任感(第28條及第29條)。

4.參與權：兒童應有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包括

取得和分享各種信息和思想的自由。

在1979年柯札克百年誕辰，聯合國（UN）宣布當年為「國際兒童年」，紀念這位當代兒童教育先驅；波蘭也
在該年起草《兒童權利公約》（CRC）文件框架，並於1989年經聯合國大會通過，迄今已有近200個國家及
地區簽署，我國也在2014年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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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給兒童一個幸福希望的未來

在1979年柯札克百年誕辰，聯合國（UN）宣布當年為「國際兒童年」，
紀念這位當代兒童教育先驅；波蘭也在該年起草《兒童權利公約》
（CRC）文件框架，並於1989年經聯合國大會通過，迄今已有近200個
國家及地區簽署，我國也在2014年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1879年，柯札克（Janusz Korczak）出生於波蘭華沙，身為一名
小兒科醫師，柯札克在1912年創辦了「孤兒之家」，收容猶太裔
孤兒，並在該機構擔任主任長達30年的時間。

二戰爆發後，納粹德國入侵波蘭，柯札克的友人曾遇協助他假造證件
逃離，但柯札克卻堅持留下陪伴孩子，為院童張羅生活所需。最終，
柯札克與院童一起搭上通往「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集中營的死
亡列車，並於1942年在集中營內過世。



給兒童一個幸福希望的未來

一、《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CRC）是一項有關兒童權利的國際公約。聯合國在1989年11月

20日的會議上通過議案，1990年9月2日生效，共有192個締約國，確立了一項具劃時代意義的人權標準--兒童是權利的主體，
而非國家、父母的附屬品。兒童權利公約的核心價值，保障兒童在公民、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中的權利。

二、為將兒童權利公約國內法化，強化我國兒少權益保障 與國際接軌，2014年6月4日總統公布「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並自2014年11月20日起施行。

三、公約定義的兒童是指年齡18歲以下的每一個人，除非締約國的法律另有訂明。公約保障了兒童的生存和全面發展，使其免受剝削、

虐待或其他不良影響，同時確保兒童有權參與家庭、文化和社交生活。另外，公約下的「兒童被捲入武裝衝突」和「販賣兒童、兒童賣淫

和兒童色情製品」「設定來文程序」3 部任擇協定書，分別於2002年1月18日、2月12日及2014年4月14日生效。

四、兒童權利公約全文共54條，其中超過40條係就兒童的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權利項目予以規範，內容涵蓋兒童最佳

利益為一優先考量的權利、不受歧視的權利、兒童生存與發展權、身分權、兒童表示意見且該意見應獲得考

量的權利、思想及信仰自由權、受教權、隱私權、社會安全應受保障的權利、司法保障權、家庭權、休息與

休閒的權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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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公約
四大指導原則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則提出了四大指導原
則，其分別為：

1.禁止歧視原則。

2.兒童最佳利益唯一優先考量。

3.兒童之生存及發展權。

4.兒童表示意見且該意見應獲得考量的權利。



兒童權利公約
四大基本權利

1.生存權：每個兒童均有生存及發展的權利(第6條)。

2.受保護權：兒童有權受到保護，遠離毒品，並免遭
拐賣、經濟和性剝削(第32條及第35條)。

3.發展權：兒童有受教育的權利，以充分發展其個性、
才智和身心能力，培養對人權、他人及自然環境的尊重及責
任感(第28條及第29條)。

4.參與權：兒童應有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包括取得
和分享各種信息和思想的自由(第13條)。



1.生存權：每個兒童均有生存及發展的權利(第6條)。



1.生存權：每個兒童均有生存及發展的權利(第6條)。



蘆洲6歲童疑遭虐死！
醫院目擊「瘦如骷髏」...全身多處破皮瘀青

記者陳豐德／新北報導

新北市蘆洲區一名6歲大的男童，10月31日晚間5時許疑似在浴室內跌倒，阿嬤關完瓦斯發現時，男童臉部有多處撕

裂傷、大量出血，並失去呼吸心跳，送醫後仍急救無效，不料院方在急救時發現楊男身形消瘦宛若骷髏，全身多

處瘀青等舊傷，疑似長期遭凌虐，檢警稍晚將進行相驗釐清死因。

根據查證，這名男童由外婆拉拔長大，父母已經離異，母親再婚在高雄不願意帶，爸爸已經失蹤了，全身皮包骨營

養不良。一名當時在醫院不願具名的民眾表示「像骷髏超級瘦，連後背都一條一條，全身沒有肉都是骨頭，

全身都是傷口，有燙傷、很多破皮，還有爛掉的傷口，是兒虐，餓到全身器官衰竭」。

60歲的外婆向記者表示，「是他爬馬桶自己摔下來，平時非常好動，當時他還回答『沒有怎樣』，我看狀況不對才

打119報案。」外婆還說男童平時很不乖，身上的傷都是「自己動的」，看到他每天晚上都不睡覺、亂動等狀況，自

己真的很傷心難過，有時候會用責罵的方式來管教，坦承「有打過他一次啦，後來就沒有打他了。」身上舊傷都是

爬浴缸受傷的，平時都有給他吃東西，但他吃不多，本來要等他傷養好後送他上小學，沒想到發生這種事情。

原文網址: 蘆洲6歲童疑遭虐死！醫院目擊「瘦如骷髏」...全身多處破皮瘀青

|ETtoday社會 | ETtoday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1101/1569966.htmxzz65sOtZG5n



2.受保護權：兒童有權受到保護，遠離毒品，並免遭
拐賣、經濟和性剝削(第32條及第35條)。

鏡頭前脱衣
菲律賓成全球最大兒童色情資源来源



2.受保護權：兒童有權受到保護，遠離毒品，並免遭
拐賣、經濟和性剝削(第32條及第35條)。



2.受保護權：兒童有權受到保護，遠離毒品，並免遭
拐賣、經濟和性剝削(第32條及第35條)。

「我被媽媽賣去當妓女」
CNN報導惹惱柬埔寨總理
援救雛妓NGO遭下令驅離



3.發展權：兒童有受教育的權利，以充分發展其個性、
才智和身心能力，培養對人權、他人及自然環境的尊重及責
任感(第28條及第29條)。

男童摑掌尖叫…救我！
父母心痛控虐童師駁斥



1879年，柯札克（Janusz Korczak）出生於波蘭華沙，
身為一名小兒科醫師，柯札克在1912年創辦了「孤兒之
家」，收容猶太裔孤兒，並在該機構擔任主任長達30年
的時間。在迄今逾百年前，柯札克即抱持「沒有孩子，只
有人」的理念，相信兒童和成人一樣重要，每個孩子都有
權做自己並受到尊重。

「每個孩子都有權利，擁有自己的夢想和秘密。」
「女孩和男孩的權利是平等的，可以做同樣的事」

——波蘭醫師、教育家柯札克（Janusz Korczak）

4.參與權：兒童應有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包括取得
和分享各種信息和思想的自由(第13條)。

你還停留在「囝仔人有耳無嘴」的觀念嗎？
百年前的超進步教育觀念

波蘭兒童人權之父柯札克:

「如果禁止孩子吵鬧，就像是禁止心臟跳動」



1.生存權：每個兒童均有生存及發展的權利(第6條)。



2.受保護權：兒童有權受到保護，遠離毒品，並免遭
拐賣、經濟和性剝削(第32條及第35條)。



3.發展權：兒童有受教育的權利，以充分發展其個性、
才智和身心能力，培養對人權、他人及自然環境的尊重及責
任感(第28條及第29條)。



4.參與權：兒童應有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包括取得
和分享各種信息和思想的自由(第13條)。



兒童權利公約30週年馬克宏誓言終結法國兒虐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國際第四世界
（ATD Quart Monde）等35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共同發

出聲明，要求政府「將公約化為行動」，並致力於
「2022年沒有街童」以及成立「未就學兒童全國觀

察機構」的目標。

11月20日國際兒童人權日，今年也是「兒童權利
公約」簽訂30週年。法國總統馬克宏受邀至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發表演說，並宣布將「動員整個社會」，以終結
法國兒童受虐問題。

在法國公民權利捍衛專員杜彭（Jacques Toubon）
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邀請下，馬克宏宣布「終結兒童
遭受暴力」的3年計畫，這項計畫由共同出席的兒童保
護國務秘書塔克（Adrien Taquet）主持。

這項計畫接續馬克宏2017年上任後啟動的第一份

兒童保護相關計畫。塔克表示，新計畫的主要目標包
括保障兒童言論自由以及關照受害者。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B3%95%E5%9C%8B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A6%AC%E5%85%8B%E5%AE%8F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81%AF%E5%90%88%E5%9C%8B


最新調查指英國近22萬孩童不快樂
兒童協會砲轟：這是國家醜聞！

英國慈善機構「兒童協會」在2009
年至2010年發表第一份《美好童年
報告》，調查10至15歲兒童與青少
年對生活整體的滿意度，之後每年
追蹤調查並更新統計資訊。日前
2019年的最新《美好童年報告》摘
要出爐，英國兒童的快樂指數降至
10年以來的最低點，兒童協會稱其
為「國家醜聞」，也呼籲首相強森
（Boris Johnson）領導的政府重視
兒童福祉，盡快採取行動。



2019年11月20日兒童權利公約30週年
國家人權博物館「我是兒童我有權利」主題特展及園遊會



18歲以下限定人權園遊會
2019.11.23



兒童權利公約
四大指導原則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則提出了四大指導原
則，其分別為：

1.禁止歧視原則。

2.兒童最佳利益唯一優先考量。

3.兒童之生存及發展權。

4.兒童表示意見且該意見應獲得考量的權利。



兒童權利公約
四大基本權利

1.生存權：每個兒童均有生存及發展的權利(第6條)。

2.受保護權：兒童有權受到保護，遠離毒品，並免遭
拐賣、經濟和性剝削(第32條及第35條)。

3.發展權：兒童有受教育的權利，以充分發展其個性、
才智和身心能力，培養對人權、他人及自然環境的尊重及責
任感(第28條及第29條)。

4.參與權：兒童應有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包括取得
和分享各種信息和思想的自由(第13條)。



兒權30 由我落實
給兒童一個幸福希望的未來


